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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界歡迎《國歌法》在港實施
草案二審稿加強懲處 助遏止侮辱國歌歪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全國人大常委會昨日

再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法》草案，二審稿新增多

項規定，包括加強懲處侮辱國歌行為、國歌不得作商業

用途等（見另稿）。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建

議，在10月下一次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提請審議將

《國歌法》列入香港及澳門基本法附件三。有政界人士

歡迎《國歌法》在港實施，認為有助遏止部分港人侮辱

國歌的歪風。有法律界人士認為，要在本地立法層面釐

清侮辱國歌的定義。

國歌法草案部分內容
侮辱國歌的定義
■惡意修改國歌歌詞
■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
■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

不得奏唱、使用國歌的場合和情形
■不得用於或者變相用於商標、商業廣告（公益廣告除外）
■不得在私人喪事活動等不適宜的場合使用
■不得作為公共場所的背景音樂等

應當奏唱、使用國歌的場合和情形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開幕會議、閉幕
會議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和地方委員會開幕會議、
閉幕會議

■憲法宣誓儀式
■升國旗儀式
■各級機關組織的重大慶典活動、重要表彰儀式、重大紀念儀
式、國家公祭等

■重大外交活動
■重大體育賽事
■國家鼓勵公民和組織在適宜的場合奏唱國歌，表達愛國情感

奏唱國歌時的禮儀
■在場人員應當肅立，舉止莊重，不得有不尊重國歌的行為
■在升國旗儀式奏唱國歌時，在場者應當面向國旗，行注目禮

對違反規定的相關懲處
■在公共場所貶損國歌，由公安機關處以警告或者15日以下拘
留

■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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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是次討論的《國歌法》之
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法》和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徽法》其實早

已載入基本法附件三。《國旗及國徽條例》規定須保護國
旗、國徽，列明任何人公開及故意以焚燒、毀損、塗劃、
玷污、踐踏等方式侮辱國旗或國徽，即屬犯罪，一經定
罪，可處第5級罰款及監禁3年。
此外，相關法例亦列明禁止將國旗、國徽用作某些用
途，包括展示或使用於商標或廣告、私人喪事活動或行政
長官以規定限制或禁止展示或使用國旗或其圖案的其他場
合或場所等。此外，不得使用破損的國旗、國徽；不得展
示或使用破損、污損、褪色或不合規格的國旗或國徽。

蟲泰辱國旗案下月7日審
就有關法例的執法，最近最為香港社會關注的，可說是

「熱血公民」主席、立法會議員鄭松泰侮辱國旗一事。鄭
松泰在2016年10月19日在立法會會議廳內，把建制派議
員桌上的國旗及區旗倒轉，被指涉嫌公開及故意以玷污的
方式侮辱國旗及區旗，被控「侮辱國旗」和「侮辱區旗」
兩罪，有關案件將於下月7日審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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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歌法》草
案昨日第二次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草案
二審稿進一步加大了對侮辱國歌行為的懲處力
度。草案二審稿規定，在公共場合，惡意修改
國歌歌詞，以歪曲、貶損方式奏唱國歌，或者
以其他方式侮辱國歌的，由公安機關處以警告
或者十五日以下拘留；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責任。

廣告及私人喪事等不得使用
據了解，對於草案一審稿規定的不得奏唱、

使用國歌的場合和情形，有的常委會組成人員
和部門提出，商業廣告不得使用國歌，公益廣
告是可以的。草案二審稿對此明確規定，國歌
不得用於或者變相用於商標、商業廣告，不得
在私人喪事活動等不適宜的場合使用，不得作
為公共場所的背景音樂等。

不得有不尊重國歌行為
為鼓勵和提倡公民和組織奏唱國歌，草案二
審稿增加規定：國家鼓勵公民和組織在適宜的
場合奏唱國歌，表達愛國情感。草案二審稿同
時規定，奏唱國歌時，在場人員應當肅立，舉
止莊重，不得有不尊重國歌的行為。
為加強國歌教育，草案二審稿規定：國歌列

入中小學教材。中小學應當將國歌作為愛國主
義教育的重要內容，組織學生學唱國歌，教育
學生了解國歌的歷史和精神內涵、遵守國歌奏
唱禮儀。

助弘揚愛國民族精神
參加審議的與會人員認為，制定國歌法對於
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揚以愛國
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義。草案
針對實際中國歌奏唱、使用存在的突出問題，
重點對國歌奏唱場合和禮儀等作了規定，同時
充分體現規範與引導並重的原則，積極鼓勵人
民群眾奏唱國歌，表達愛國情感，其主要制度
規範是可行的。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負責人昨日
表示，經研究後，建議在下次全

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提請審議將
《國歌法》列入香港及澳門基本法附
件三的草案，又指《國歌法》屬於全
國性法律，需要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通
過後，適時列入港澳基本法附件三，
由港澳特區公佈或立法實施。
根據香港基本法第十八條，全國性
法律除列於附件三者外，不在香港實
施，凡列於附件三之法律，由香港在
當地公佈或立法實施。全國人大常委
會在徵詢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和香港特
區政府的意見後，可對列於附件三的
法律作出增減，而任何列入附件三的
法律，限於有關國防、外交和其他不

屬於香港自治範圍的法律。
全國人大常委會在6月審議《國歌

法》草案時，多名常委提出，凡是體現
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國家象徵、國家
標誌、國防外交等「一國」的事宜，都
要列入港澳基本法附件三，而且《國旗
法》及《國徽法》都已經列入附件三，
因此《國歌法》亦應該列入。

柯創盛：國民義務法律責任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柯創盛強調，國

歌象徵「一國」的尊嚴和精神，作為
中國人的一分子，必須尊重國歌，
「尊重國歌不僅是一種國民義務，也
是一種法律責任，所以我贊成將《國
歌法》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他

批評，近年經常有人在公眾場合羞辱
國歌，踐踏民族的尊嚴，讓很多市民
也感到不滿和憤怒，如果《國歌法》
也列入基本法，相信可遏止羞辱國歌
歪風。

田北辰籲研討較模糊字眼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田

北辰認為，本地立法過程重要，可研
究及討論《國歌法》中一些較模糊的
字眼，及《國歌法》在不同情境中的
適用情況，以清晰定義侮辱國歌的行
為，以免引起法律甚至政治紛爭。

馬恩國料可遏球迷噓國歌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

馬恩國表示，《國歌法》列入香港基
本法附件三絕對有必要，因為可有效
遏制早前香港球迷噓國歌的情況，建
議在本地立法階段清晰定義和細緻討
論何謂「歪曲」、「貶損」國歌。

丁煌：本地立法過程要循序漸進
中澳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大律師

丁煌表示，《國歌法》與《國旗
法》、《國徽法》一脈相承，三者具
有類同的一致性，《國旗法》與《國
徽法》已經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如《國歌法》列入附件三，可以確保
三者的一致性與奏唱國歌的規範性。
他強調，本地立法過程要循序漸進，
不能操之過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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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常委會近日審議國歌法草案。人大法工
委負責人表示，將把國歌法列入香港及澳門基本法
附件三的草案，提請在10月舉行的常委會會議審
議。國歌與國徽、國旗一樣，都是國家的標誌和象
徵，尊重國歌、了解國歌、會唱國歌，是對每一個
公民的基本要求，回歸祖國後的港澳地區當然也應
做到這一點。把國歌法列入香港和澳門基本法附件
三，使之成為港澳地區實施的全國性法律，是落實
「一國兩制」的應有之舉。港澳社會都應該抓住推
廣教育國歌的契機，讓國歌的旋律和歌詞深入人
心，從而強化港澳市民、尤其是青年一代對國家的
認同和熱愛，促進人心回歸。

世界上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有其國歌、國旗以及
國徽。這些既是國家的象徵，也是國魂形象化的表
現。如果說國旗是國家的服裝，國徽是國人身份標
誌，國歌則是民族的心聲，不論歌詞還是旋律，皆
蘊含着國家的歷史、文化與價值。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歌，前身是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由田漢作詞、聶
耳作曲的《義勇軍進行曲》。當時正值中華民族生
死存亡的關鍵時刻，它以激昂的旋律，以及打動人
心、鼓舞奮鬥的歌詞，對於振奮中國人民的愛國精
神，推動民族救亡圖存，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新中
國成立後，這首富有歷史意義、深入人心的歌曲，
就被確定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香港回歸祖國之後，將有關國歌、國旗、國徽的
全國性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特區實施，
是順理成章、天經地義的。尊重自己國家的象徵，
依法使用國旗、國徽，尊重國歌、了解國歌、會唱

國歌，是每一個公民的義務，亦是人心回歸的其中
一個重要體現。人大常委會日前在審議國歌法草案
時，多位全國人大常委都提出，凡是在兩個特區體
現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國家象徵、國家標誌、國
防外交等「一國」事宜的法律，都應列入基本法附
件三；國旗及國徽法都已經列入附件三，因此國歌
法亦應該列入，成為在港澳實施的全國性法律。

國歌法將在香港實施，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過
去一段時期，在一些升國旗和奏唱國歌的莊嚴場
合，曾有「港獨」分子背向國旗做出不尊重的手
勢；還有一些無知青年學生，在奏唱國歌時故意不
站立，甚至對國歌發出噓聲。這些行為反映在「港
獨」思潮煽惑下，少數青年人對國家民族的不敬歪
風，也暴露出香港國家民族教育的嚴重缺失，因此
有必要採取包括立法在內的各種有效措施，強化對
青少年的國家民族教育，要讓他們了解國旗、國
徽、國歌的意義，使他們對這些國家的體現及象
徵，形成發自內心的尊重；另一方面，需要制定出
相應的法律法規，確立這些國家象徵的法律地位，
規定國歌的正確用法，鼓勵公民及組織奏唱國歌，
表達愛國情感，同時依法懲處對國歌的任何不尊重
行為。

可以相信，廣大市民都歡迎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通過的國歌法在香港實施，更期待特區政府相關部
門，利用國歌法在香港實施的契機，在學校和社會
上組織尊重國歌、普及國歌知識、學唱國歌等活
動，讓國歌成為廣大港人落實「一國兩制」和維護
香港繁榮穩定的精神力量。

國歌法在香港實施是落實「一國兩制」的應有之舉
印度軍隊非法越過中印邊境並滯留在中方領

土超過兩個月後，昨天終於將越界人員和設備
全部撤回邊界印方一側。這是中國堅定有力地
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合法權益、保持強大政治和
軍事壓力的結果，成功演示「不戰而屈人之
兵」；這一結果也充分證明，印方侵犯中國領土
主權、影響地區和平穩定的行為，是極端錯誤
的，是注定要失敗的。中國熱愛和平，一直希望
維護邊境地區的和平穩定，但決不會在領土主權
問題上做絲毫妥協，任何國家地區都應認識到，
中國的克制絕非軟弱，更不要心存僥倖，抱有不
切實際的幻想。希望印方吸取教訓，切實遵守歷
史界約和國際法基本原則，與中方一道，在互相
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維護邊境地區和平安
寧，促進兩國關係健康發展。

自6月18日印軍非法進入中國洞朗地區阻礙
中國在己方領土修路，中方多次通過外交渠道
向印方提出交涉，敦促印方撤軍。與此同時，
中國軍隊採取了有力應對措施並嚴正警告：撼
山易，撼解放軍難。在本月中，印軍在中印邊
境西段的班公湖採取挑釁行動，結果在中國軍
隊的壓力下全線潰退。昨天下午，印方以撤軍
行動暫時結束今次侵入挑釁事件。中方表示，
將一如既往按照歷史界約規定，行使主權權
利、維護領土主權，繼續在洞朗地區巡邏駐
守。同時，也希望印方繼續採取正確態度，與
中方相向而行，以切實行動推進兩國關係健康
發展。

對印度侵入中國領土事件，中國政府一直本
最大的善意，保持高度克制，努力通過外交
渠道與印度方面溝通，尋求解決。中印是鄰
居，也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兩國
共同利益遠大於分歧。中方一貫重視發展同印
度的睦鄰友好關係，致力於在互相尊重領土主
權的基礎上維護兩國關係大局。事實上，印度
完全可以通過與中國的合作達至高度互補，中
國倡導的「一帶一路」正是治療印度經濟沉疴
的良方之一。「一帶一路」眼和平發展，符
合相關國家和國際社會的根本利益，美國、日
本等國對「一帶一路」的抗拒完全是錯判形
勢，如果印度為他國充當阻攔「一帶一路」的
馬前卒，實在是愚不可及。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今年建軍節閱兵式上指
出：「天下並不太平，和平需要保衛」。能戰
方可止戰，如果沒有強大的軍事實力作為後
盾，很難想像這次的中印邊境風波能夠以和平
的方式解決。目前，中國周邊的領土領海爭端
依然不少，有些國家對於中國的和平崛起始終抱
有對抗心態，想方設法給中國製造麻煩，對此國
人不能掉以輕心。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
同時，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的決
心，也是堅定不移的。中國有堅定的決心，有強
大的實力作為保證，此次應對印度的挑釁，向世
界展示了什麼叫「不戰而屈人之兵」。如果還有
某些勢力繼續一意孤行，執迷不悟，選擇與中國
為敵的話，必將是自吞苦果。

中國成功演示「不戰而屈人之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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